
法務部廉政署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基隆市政府產業發

展局楊姓技士收受賄賂等案，業經臺灣基隆地方法院

判決有罪。 

楊○○係基隆市政府產業發展局技士，負責辦理基隆市所轄漁

港港區公共設施之規劃與相關工程之招標、決標及履約等採

購業務事項，屬依據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

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。詎其自民國 104年起至 106年間

止，辦理「長潭里漁港外防波堤蘇力颱風災後復建工程委託

設計及監造工作」等數十項工程採購案，竟基於對於職務上

之行為收受賄賂之犯意，於 104年起至 107年間，分別收受

前開工程之監造廠商周○○交付新臺幣(下同)10萬元至 12萬

元不等賄款，前後合計收受賄款 44萬元。 

     案經本署調查後認事證明確，移送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

偵辦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後，業由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判決楊

○○對於職務上之行為，收受賄賂罪，應執行有期徒刑拾年，

褫奪公權 5年，沒收部分併執行之。 

 


